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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參考便覽  

 

打擊非法賣淫活動的政策及措施 

 

 

  據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法例，賣淫本身並不違法，

經營 "一樓一 "性工作者單位本身亦不屬違禁行為。不過，《刑事

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第XII部訂立多項與賣淫有關的罪行 (包括

"控制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非法性交或賣淫 "、 "依靠他人賣

淫的收入為生 "、 "導致賣淫 "及 "經營賣淫場所 ")，旨在：  
 

(a) 防止有人利用他人賣淫而對其剝削；  
 
(b) 打擊有組織的賣淫活動；及  
 
(c) 減少色情活動對市民可能造成的滋擾。  
 

上述罪行的最高刑罰由罰款 1萬元及監禁 6個月至監禁 14年不

等。警方行動所針對的是操控性工作者賣淫及經營色情場所的

人，而非性工作者本身，除非後者涉及其他罪行，包括在公眾

地方 "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 "或違反逗留條件等。  
 
2.  保安事務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過去並沒有專門討論政

府當局打擊非法賣淫活動的政策及措施。然而，鑒於賣淫活動

對某些地區的居民造成滋擾，有議員分別在 2015年 6月 10日及

10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打擊非法賣淫活動的執法工作提出

質詢。議員的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I及附錄 II。  
 
3.  在 2016年 4月 12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將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打擊非法賣淫活動的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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